关于2025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办理情况的报告

2025年，区政府共承办省、市、区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238件。其中，省政协委员提案1件，市人大代表建议2件、市政协委员提案3件，区人大代表建议89件（包含重点建议5件）、区政协委员提案143件（包含重点提案24件）。

区政府办公室坚持将建议提案办理和落实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通过精准批分、严密交办，规范办理、统筹督办，推动建议提案办理真落实、真办理、真见效。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办理情况
截至目前，1件省政协委员提案和2件市人大代表建议已办理答复完毕，代表、委员见面率、答复率、满意率均100%。

89件区人大代表建议和143件区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均已大头落地。其中，人大代表建议A类（已经得到解决、基本解决或部分解决的）有84件，占办理总数的94.4%；B类（已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有4件，占办理总数的4.5%；C类（待今后解决的）有1件，占办理总数的1.1%。代表见面率、答复率均100%，总体满意率98.9%（其中，第73号重点建议“关于社区充电桩规范安装、管理的建议”为不满意）。

政协委员提案A类（已经得到解决、基本解决或部分解决的）有131件，占办理总数的91.6%；B类（已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有11件，占办理总数的7.7%；C类（待今后解决的）有1件，占办理总数的0.7%。委员见面率、答复率均100%，总体满意率95.8%（其中，基本满意有4件，分别是：第6号重点提案“关于在孟津区市民广场等场所设立王铎书法碑刻的提案”、第22号“关于整修孟津北区城市道路及人行通道路面的提案”、第28号“关于加强对孟津第一高级中学门口小商小贩规划管理的提案”、第39号B类“关于尽快打通孟津城区通兴路的提案”；不满意有2件，分别是：第77号“关于保护退休教师合法权益的提案”、第129号“关于孟津大庆路开元社区北门恢复通行的提案”）。
从办理情况看，今年的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进展迅速、成效明显、达到了预期。各承办单位形成了主办单位牵头研究、协办单位积极配合、重点建议提案靶向发力、代表委员常态联络的办理格局。其中，区交通运输局、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坚持把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作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解决群众普遍关心问题的有效途径，真正做到了办好一件建议提案、解决一类问题。区城市管理局、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敢于直面办理难点，把代表委员多次提出的城市提质问题当成重要的民生工作来抓，切实将代表委员所提意见和问题落到实处。隆兴公司注重答复高质量、办理高质量，找准问题原因和办理工作着力点，答复避虚就实，有力促进了一批建议提案的解决。
二、存在问题

一是B类提案占比增加。143件区级提案中，B类提案有11件，占区级提案总数的7.7%。

二是办理结果划分错误。从办理情况看，一部分建议提案已取得一定成效，或正在推进，办理结果应为“A”，但文件中却标注“B”。如：第22号“关于整修孟津北区城市道路及人行通道路面的提案”、第60号“关于进一步整治西霞街道办事处送柴路与老金清线交叉口处（东寨新村）安全隐患问题的提案”、第89号“关于加强水资源节约利用，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提案”、第57号“关于平乐高中改为平乐中心小学后续推进问题的建议”、第58号“关于横水镇初级中学操场改造的建议”，特别是第57、58号建议还是今年的民生实事，都是正在推进的项目，办理结果却是“B”，反映出部分单位对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不够重视，没有正确理解办理结果的划分。

三是办理结果存在不一致。涉及多个部门的建议提案在办理答复时，承办单位之间缺少有效沟通，办理结果存在不一致现象。如，第12号“关于在开发区范围内增加公共卫生间等公共设施配置”的提案，区城管局办理结果显示“A”,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办理结果显示“B”；第125号“关于加大交通设施投入，完善已建成通车道路交通信号灯及电子警察设备等交通安全设施”的提案，区住建局办理结果显示“B”，隆兴公司办理结果显示“A”；第40号建议、第27号提案反映的都是“重点项目消防验收难问题”，区住建局办理结果显示“B”，隆兴公司办理结果显示“A”。
三、下步工作

一是立足问题解决，强化办理实效。对建议提案涉及的产业发展、交通建设、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群众密切关注的领域，要求各承办单位全面掌握真实情况，提高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真正使代表委员的合理化建议转化为当前社会期盼、改革发展急需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放大办理效应。
二是坚持靶向发力，加快办理进度。聚焦道路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城镇管理等具体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推动办理工作从“纸面答复”向“问题解决”深化。同时，严格落实办前沟通、办中协商、办后回访机制，把“被动满意”变“主动满意”，把“答复满意”变“结果满意”，切实提升成果转化质效。

三是加大督办力度，强化问责问效。区政府办公室将建立分类督办机制，对“A”类建议提案重点核查办理实效，督促办结；对“B”类建议提案建立跟踪台账，实行“清单+销号”管理；对“C”类建议提案动态评估条件变化，及时启动转化程序。同时，针对办理难度大、进展慢的建议提案，开展专项督查，形成监督闭环，确保建议提案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



